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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琼工信运行〔2024〕46 号

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开展 2024 年海南省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海南省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现

开展 2024 年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申报工作，请各单位对照

相关标准和要求，及时申报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励对象

（一）在海南生产经营的小微型工业企业；

（二）申报时未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

录、信用中国网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无欠缴税款；

（三）申报单位于2023年首次升规纳入海南省统计（在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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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月月度或 2023 年年度，以“规下升规上”类型申报入库的

工业企业），且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正常联网直报统计数据；申

报单位于 2021 年 2 月月度首次升规纳入海南省统计（以“规下

升规上”类型申报入库的工业企业）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联网

直报统计数据满 3年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对首次升规纳入海南省统计的工业企业,给予企业管

理团队 10 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对首次升规纳统后三年内不降规的,再给予企业管理

团队 10 万元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奖励资金申请表（在“海易兑”系统填写下载盖单位：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公司章）；

（二）1.申报首次升规奖励单位：提供 2024 年 2 月“工业

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”表（月报）或 2023 年年度“财务状

况（成本费用）”表（年报）。2.申报三年不降规奖励单位：提供

2021 年、2022 年、2023 年年度“财务状况（成本费用）”表（年

报），如无 2023 年年度“财务状况（成本费用）”表可提供 2023

年 12 月“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”表（月报）。相关表格

请申报单位自行登录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下载；

（三）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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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税务机关开具的无欠税证明；

（五）无欠税证明查询授权书（“海易兑”系统有模板，仅

用于授权属地市县工信主管部门向税务机关查询无欠税证明真

实性）；

（六）申报单位对资金申请表和附属文件真实性负责的声明

（“海易兑”系统有模板，填写打印盖公司章）。

除了在“海易兑”系统填写的资料，其它资料转成 PDF 格式

后上传“海易兑”系统。

四、申报审核流程

（一）企业在“海易兑”系统中填写上传申报材料；

（二）各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各市县企业申报材料

进行初审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初审通过的企业进行复审；

（三）审核结果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和“海易兑”

系统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；

（四）公示无异议后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相关程序申请核

拨经费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请各市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做好奖励资金管理实

施细则的宣贯，积极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，并于 3月 15 日

前报一名审核人员（附件 1），PDF 版（加盖公章）通过海政通或

内网邮箱发运行监测协调处熊红强。



— 4 —

（二）请各符合条件的企业于 3月 30 日前在系统中进行申

报，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。

（三）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与激励企业上规模奖励资金

不能重复享受，请勿重复申报。

联系电话：65330672，65343624；

附件:1.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审核人员信息表（加盖公

章）

2.海南省工业企业小升规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

3.“海易兑”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操作手册

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 年 3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1 日印发


